
 

证券代码：600063       股票简称：皖维高新       编号：临 2017-022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内蒙古蒙维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22,186万元；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 42,186 万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优化筹资结构，盘活存量固定资产， 

2016年11月18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蒙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

维科技”）和京金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金国际”）签订了《融

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蒙维科技拟用4×40500KVA电石炉项目、2×150吨/小

时炭材干燥项目、电石炉110KV变电站项目所涉及的资产，与京金国际开展设备

直租业务。2017年4月25日，京金国际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订了《租金保理合同》，

将上述租赁资产收益权通过租金保理业务转让给债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债权人

中国进出口银行向京金国际提供22,186万元资金，以支付前述资产的设备购置、

安装等相关费用。同日，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维高

新”或“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蒙维科技开

展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所涉及的租金保理项目（人民币22,186万元），向债权人中

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7 年 6 月 1 日，公司召开六届三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



 

于为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所涉及的担保金额

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的 30%，属于《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

条所规定的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名称：内蒙古蒙维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察右后旗白镇蒙维新材料产业园 

3、法定代表人：孙先武 

4、注册资本：61,250 万元 

5、成立日期：2008 年 12 月 25 日 

6、经营范围：碳酸钙、碳化钙、氧化钙、醋酸、盐酸、硫酸、引发剂、阻

聚剂、携水剂、催化剂、醋酸乙烯、聚醋酸乙烯树脂、聚乙烯醇、聚醋酸乙烯乳

液、醋酐、液氯、烧碱、甲醇、甲醛、溶解乙炔、氧气、氮气、醋酸钠、醋酸甲

酯、高强高模聚乙烯醇超短纤维、加气混凝土、包装物生产与销售，化工机械产

品制造与销售，物流业务。熟料、水泥生产、销售（凭许可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340,015.65 万元，负

债总额 247,657.78 万元，资产净额 92,357.87 万元，营业收入 33,523.18 万元，净

利润 2,135.86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1.82 亿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蒙维科技为皖维高新全资子公司，皖维高新持有其

100%股权。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皖维高新（保证人）；中国进出口银行（债权人） 

2、担保金额：人民币 22,186 万元 

3、担保范围：“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范围包括：“承租人”在主合

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和支付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融资款项或其他应

付款项、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及罚息）、手续费、

电讯费、杂费及其他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以及“承租人”应支付的任何

其他费用（无论该项支付是在相关“服务”到期日应付或在其他情况下成为应付）。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期间：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6、合同生效：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有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

效。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支持子公司的持续发展，满足其生产

经营及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蒙维科技生产经营情

况正常，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相关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

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蒙维科技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2,186 万元，占公

司 2016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09%。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控股或全资子

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42,186 万元，占公司 2016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1.58%。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6 月 2 日 


